
國立東華大學 114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4年 11 月 25 日(二)12：10 

會議地點：學務處 C105 會議室 

主席：林學務長俊瑩 紀錄：邱瓊慧 

出席人員： 

陳鴻圖委員、何俐真委員（塗蕙慈行政秘書代理）、蘇銘千委員、吳新傑委員、 

廖高成委員、簡立欣委員、賴淑娟委員、吳海音委員、陳文盛委員、邱泓維委員、 

阮資貽委員、陳冲委員 

請假委員：吳怡菱委員、蘇鈺楠委員、郭令權委員、鄭子紘委員、江昕燁委員 

列席人員： 

鄭袁建中助理學務長、劉豫海組長、林國華組長、黎士鳴組長（請假）、 

徐暘展組長、王昱心主任、李佩芸秘書 

壹、主席致詞：略

貳、會議決議

【第 1 案】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 由：修訂本校「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申請住宿及退費辦法」部份條文案，

請審議。 

說    明： 

一、部分具保障資格之學生在申請宿舍床位時，經常誤以為其保障資格可適

用於所有申請時段，或誤認只要與具保障資格之同學共同提出申請，即

能一併享有保障。為避免上述誤解並釐清相關認知，擬於本校「學生宿

舍申請住宿及退費辦法」第二條增列其他說明條文，以昭明確。 

二、因本校境外學籍生相關業務自114年9月起已納入學務處內部單位辦理，

爰刪除本校「學生宿舍申請住宿及退費辦法」第二條原條文相關說明。 

三、因應部分特殊情況，例如學生於學期中申請住宿並依比例繳納住宿費

後，卻臨時退宿，現行標準表之規定在此類情形下，恐引發退費標準不

公平之疑慮。為使退費機制更為清楚，擬於本校「學生宿舍申請住宿及

退費辦法」表〈一〉「國立東華大學學生中途進、退宿學生宿舍收、退

費標準表」增列相關文字說明，以具體界定退費基準，確保學生權益。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一） 

【第 2 案】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    由：修訂本校「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福利獎懲與考核辦法」部分條文案，

請審議。 



說    明：考量現行宿委會行政中心成員所承擔之宿舍業務與服務時數已明顯高於

一般宿委，惟因擔任意願普遍不足，為兼顧宿舍安全管理、提升住宿服

務品質與效能，並確保意見反映與事務推動之順暢，特修訂「國立東華

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福利獎懲與考核辦法」部分條文，適度調整

行政中心成員獎勵金，以彰顯其貢獻，並鼓勵宿委積極承擔行政職責。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 

【第 3 案】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    由：修訂本校「學生宿舍違約金罰款標準」部分條文案，請審議。 

說    明：東區宿舍全面採用智慧電力系統，若同學有使用公用電卡之需求，可向

宿舍管理員借用。為確保借用者能妥善使用並愛惜保管，因此新增「電

卡」毀損、未交或遺失之扣罰項目。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三） 

【第 4 案】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修訂「國立東華大學起飛學生獎助學金辦法」部分條文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教育部高教深耕相關規定，起飛學生採計補助對象皆為本國籍

學生，未含外籍生，修正本辦法第二條，以臻明確。 

二、為提升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自主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並強化師生

互動機會與學習支持機制，爰提出增列輔導機制建議，修訂第四

條部分條文，本委員會通過，陳請鈞長核定後，於114學年度第2

學期起實施。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四）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3：00 



【附件一】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申請住宿及退費辦法 

94.12.16九十四學年度第一次學務委員修訂通過 

96.06.13九十五學年度第四次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6.10.31九十六學年度第1次學務委員修訂通過 

97.01.09九十六學年度第2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7.10.22九十七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0.06.13九十九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1.04.13一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2.03.29一0一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4.04.20 一0三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5.11.03 一0五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7.05.24 一0六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0.05.19 一0九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1年3月31日110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4年5月8日113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4年11月25日114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在本校現有學生宿舍不敷容納期間，除經審查核準之優先對象、特殊個

案外，申請住校以一學年為原則。 

第二條 宿舍床位優先分配對象：全校同學如具下列條件者，得於規定時間內依

優先順位申請宿舍床位：  

一、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或經政府相關單位鑑定為身心障礙之學生，

因身體行動不便或其他生理因素需優先照顧者。 

二、低收、中低收入戶子女（持有社會局或鄉鎮巿公所核發之證明者）。 

三、大一新生和大一升大二生。 

四、具當學年住宿資格之境外生。 

五、境外碩博新生。 

六、設籍外、離島之學生。 

七、其他特殊事項經專案申請者。 

 

其他說明： 

具保障身分之學生，其保障資格僅限適用於新學年學生宿舍「初選」作業

第一日開始前三十分鐘內。於保障時段內與非保障資格身分共同申請者，

則該申請案視為一般身分辦理，不適用保障相關規定。 

第三條 除前述優先分配對象外，床位申請按規定，床位不足時，女同學優先男

同學；ㄧ般生優先在職生。 

第四條 申請住宿須於規定時間內辦理，申請住宿須經核准方為有效，如未於原

規定時間內提出，得不准住宿，或須服義務勞動、扣罰住宿保證金後，

方能住宿；未依規定申請持續佔住者，依違反住宿規定辦理並通知家

長。 

第五條 床位分配新生後，如有餘額開放舊生申請，分配方式依一般候補作業辦

理。 

第六條(一)宿舍床位以填滿床位為原則。若經分配或原住同學因故辦理退宿，

致寢室尚有床位時（如多功能房未填滿或大學部同寢人數不滿四人）

學校得視情形，合併寢室床位或遷移住宿生床位。 

(二)身心障礙、行動不便或特殊原因需申請多功能房者，可提出專案申

請，經審核通過後，方得住宿。 



第七條(一)宿舍專供實際需要人員住宿。如宿舍床位採取抽籤形式時，請申請

同學仔細評量，擬辦理休、退、轉學或事先覓妥外宿者，勿提出申

請。經完成床位 申請作業後，非因不可抗拒原因仍逕自要求退宿

者，保證金不予退還。  

(二)前款不可抗拒原因需專案提出申請，經核准者方退還所繳保證金。 

第八條(一)宿舍分配以一學年為單位，上學期住宿者，視同下學期續住。如上

學期住宿而下學期不住，或學期中即不住者，應符合第七條規定，

檢附證明文件並經核准後，方得退宿。並於退宿申請日開始3日（日

曆日）內完成退宿檢核手續。（退宿申請作業流程詳如附件ㄧ）；

資格不符者，不予受理。 

(二)住宿生因應寒、暑假活動住宿需求需於期限內提出寒、暑假住宿申

請。凡作寒、暑假住宿使用之樓層，住宿生需於學期宿舍關閉日前

淨空房間，並予以優先保障下學年住宿。 

第九條 新生住校申請隨入學通知書寄發，欲申請住校者應於規定期限內上網登

錄提出申請，分配結果於入校報到前公告於網路，請自行上網登錄查

詢。 

第十條 患有特殊病況、傳染病或精神疾病經醫師診斷不宜住校者，不得申請宿

舍。 

第十一條 住宿生應照規定繳交各項費用，請參照附表〈一〉學生宿舍收、退費

標準表辦理。 

第十二條 住宿費及住宿保證金依學校規定之標準和繳交時間收取，若於正式上

課二週內未遷入宿舍或未完成繳費，將予取消床位且停止爾後申請宿

舍權利，並扣罰應繳住宿費之三分之一費用。如學期中遞補或申請

者，則須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先填寫住宿申請單，與住宿費合併繳

交。 

第十三條 項住宿生完成遷入宿舍之手續，係指須至宿舍管理員處簽領鑰匙、繳

交住宿費收據影本、照片、保證金及完成宿舍公物確認單與宿舍生活

公約之簽章（若有其它要求配合事項，註冊時另行公告）。 

第十四條 住宿生尚未完成第十三條所述任一手續逕自入住宿舍者，視同宿舍違

規行為，應受處份。 

第十五條 宿期間，請妥善保管個人之公物，除正常損壞（應事先聲明）外，任

意毀損、丟棄或擅自更替公物，應負賠償之責；另請共同維護公共區

域用具，凡負責之公共區域公物有不正常缺損情形而未反映者，應負

連帶賠償之責。 

第十六條 宿期滿未損壞公物，並於離舍前完成個人寢室公物清點與環境清掃、

繳回房門鑰匙及卡片後，無息退還保證金，凡未清理環境或保管之公

物（含個人及共同維護之公共區域）有損壞者，酌扣除其部份住宿保

證金，並於下次申請宿舍，延後其申請與遞補資格。保證金如於學期

中退宿（含第一學期住、第二學期不住）者， 於期中即辦理退費。

住迄學年度結束者，免填申請書，於次年十一月（次年方住者為進住

當年十一月）前，統一造冊，以個人帳號退還（無帳號者不予退

還）。上述保證金退還，若有疑義，至遲應於退費當年十二月中旬前

提出，逾時無法受理，納入學校經費統籌運用。 

第十七條 學禁止進入異性同學寢室或留宿訪客，亦不得有擅自進住、遷出、轉

讓床位等行為，得立即強制搬離宿舍。 



第十八條 為因應緊急防疫措施及重大災變需求，宿舍床位配置得視實際情況，

由業務單位執行徵調及分配床位作業。 

第十九條 辦法經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表〈一〉國立東華大學學生中途進、退宿學生宿舍收、退費標準表 

進、退住學生宿舍時間 進住收費 退宿退費 

註冊（含）前、開學（上課）當週 收全額 退全額 

過開學（上課）當週後未逾學期三

分之一者 

收三分之二住宿

費 

依實收住宿費退三

分之二住宿費 

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者 收二分之一住宿

費 

依實收住宿費退二

分之一住宿費 

逾學期三分之二者 收三分之一 不退住宿費 

附記： 

一、本表所稱進、退宿學生時間之計算依教務處所訂之行事曆為準。 

二、申請退全額住宿費者，因註冊前住宿費已隨繳費先行寄送，故應於收到單

後即先繳費（貸款或減免生除外），並持已繳費單據，申請退費（註冊前亦

受理）。至遲應於開學（上課）當週提出申請，方退全額之住宿費。逾時者

視提出時間，按前表標準退還。 

三、中途進、退宿者，保證金隨住宿費一併繳交或退還（住宿費收、退標準按

前表規定）。保證金若有宿舍電費等不足而被預扣者，應扣除該金額後再退

還餘額。 

四、住宿相關費用，補收、退費金額，低於50元(含)者，不辦理補收退費事

宜。 

五、如因故勒令退學、違規住宿或私自搬離宿舍者，均不予以退費。 

六、本表不適用於學生住宿保證金等費用（保證金等費用一律以全額收費）。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 宿舍「退宿申請」流程圖 

 

 

 

 

 

 

 

 

 

 

 

進住 

依進住標準流程辦理進住 

違反住宿管理規則，經

裁定退宿者 
住宿生有違反情形者，學生

事務處得視其情節之輕重，

扣罰住宿保證金，取消其住

宿資格及送校規處分(勞動

服務、申誡等)並立即勒令

退宿，另通知家長。 

 

個人因素 

退宿者 

休(退)、轉學或

因不可抗力因素

退宿者 
 

須持相關證明文件向

生活輔導組辦理。 

 

住宿期滿離

宿者 

退宿申請 

申請退宿自行至生活輔導組網站下載退宿申請表 

退宿搬離 
請於退宿申請日開始 3 日(日曆日)內完成退宿手續，並搬離宿舍。

玉石未完成，寢室內物品視同廢棄物處理，住宿費和保證金將不得

退還，並轉為清潔費用。 

退宿檢核 
1、寢室內所有衣物、寢具及垃圾確實清空，衣櫃不得上鎖。 

2、鑰匙交還管理員。 

3、門禁資料移除。 

4、上述若未確實執行，住宿費及保證金不予退還，轉為清潔費。 

辦理退費 
1、違反住宿管理規定，經裁定退宿者、自行退宿者或超過規定搬離

期限，其住宿費(含保證金)捕與退還，宿舍不得有異議。 

2、辦理退費同學請檢附繳費證明影本，由生活輔導組每月統一造冊

後，簽請同意交由出納組辦理退費。 

退宿完成 開放床位遞補 



【附件二】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福利獎懲與考核辦法 

97.10.22 九十七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99.03.29 九十八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3.05.12 一○二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5.12.22 一○五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3.05.01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4年11月25日114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目的 

為鼓勵同學擔任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並獎勵服務同學樂群服務之精神。 

第二條 對象 

凡擔任各莊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 

第三條 宿委的福利與獎懲 

一、床位保障：保障任期內之住宿權利，任期內如有特別優異表現者(以平均月考核

成績衡量)，平均月考核成績 80 分(含)以上者，專案簽請保障下一年之住宿權

利。平均月考核成績90分(含)以上者，專案簽請保障下二年之住宿權利。 

二、退還住宿費(含教育部補貼款)：工作績效卓越，服務態度熱忱，且經考核表現優

異者（70 分（含）以上），退還其住宿費用，但仍須繳交宿舍保證金。 

三、提供獎勵金：凡經考核通過者，發給獎勵金新台幣3,000元；行政中心成員獎勵

金為5,000元(含主任委員1名、副主任委員3名、秘書1名，計5名)；若宿委為低

收入戶：獎勵金為新台幣3,000元；行政中心成員獎勵金為新台幣5,000元，均加

計原減免住宿額度，獎勵金經費由宿舍相關經費支應。 

四、每年選取表現優異之宿委，簽請記功嘉獎以資鼓勵。 

五、各莊宿委於服務滿一年後，無表現不良者，得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簽請核發服務

證明書。 

六、凡擔任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有因下列情形者皆須取消其宿舍自治服務委員資

格，同時失去所有福利與獎勵。 

1. 休學、轉學、退學、畢業、出國交換。 

2. 自願申請退宿。 

3. 違反住宿規定勒令退宿者。（住宿費全數收繳） 

4. 單月的考核成績總分未達 60 分。（住宿費全數收繳） 

5. 宿委遭解職成功者。（住宿費全數收繳） 

七、擔任宿委應以身作則，凡有重大違犯宿舍相關規定，經查屬實者，除免除宿委職

務外，將加重罰則議處。 

八、學務處召集各項會議、講習及各莊宿委召集會議、活動及巡房工作，非有正當事

由者均應按時參加，遲到或無故不到者，每次扣當月考核總分 5 分，逾三次不

到或嚴重遲到（逾 10 分鐘）者，免除宿委職務外並遷離宿委房。 

九、為鼓勵宿委勇於任事，凡查獲宿舍違規事件，經查屬實者，每查獲一件違規事

件，加當月考核總分 0.5 分，累積最高得加當月考核總分 5 分。 



十、擔任宿委期間，平均每月考核成績未逹 60 分者，不得參加下學年宿委選舉。 

第四條 考核方式 

  擔任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每月須接受業管承辦人、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會學生行

政中心、宿舍管理員及該莊宿委之考核。 

第五條 本辦法經學務委員會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三】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違約金罰款標準 

94.12.16 九十四學年度第一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7.10.22 九十七學年度第1學期第一次學務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03.12.16 一○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學務委員會議通過 

105.12.22 一○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學務委員會議通過 

106.11.09 一○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3.05.01 一一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4年11月25日114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依據：宿舍管理規則第八條 

條別 違約事實 採計標準 說明 備註 

第
一
條
︵
個
人
使
用
︶ 

第一款 
毀損、未交、遺失

或繳交錯誤鑰匙。 
100 

限於規定時限內
繳回，未交者以
此扣罰。 

超過規定時限者，不再受理繳交。 
仰山莊因鑰匙特殊，如毀損、未交或
遺失須扣罰300元。 

第二款 
毀損、未交或遺失
門禁卡、電卡。 

300 
限於規定時限內
繳回，未交者以
此扣罰。 

超過規定時限者，不再受理繳交。 

第三款 
借用鎖匙或門禁卡
逾三次。 50 每次計。 即第四次起，採累積方式計算。 

第四款 

衣櫃、書櫃、鞋櫃
、置物櫃之活動板
毀損或遺失。 

300 

每項計。 
價格如有變更，
以新價格為準。 

採累積方式計算。 

第
二
條
︵
寢
室
成
員
使
用
︶ 

第一款 

毀損、未交或遺失
冷氣遙控器(含背
蓋) 。 

600 
價格如有變更，
以新價格為準。 

所列為總數，個人實際扣罰數，須除以
共同負責區域人數。 

第二款 
電源總開關未全面
關閉。 50 每人計。 該寢人員全體扣罰。 

第三款 窗簾不見。 4,000 
價格如有變更，
以新價格為準。 

所列為總數，個人實際扣罰數，須除
以共同負責區域人數。 

第
三
條
︵
寢
室
外
公
共

第一款 

各樓層交誼廳及
鄰近區域（如迴廊
）放置物品、廢棄
物。 

300 擷雲莊適用。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樓層人員全體扣罰。 

第二款 

浴室陽台放置物
品、廢棄物，或紗
窗門、玻璃門不潔
、有張貼物。 

300 擷雲莊適用。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樓層人員全體扣罰。 

第三款 寢室外公共浴廁 300 擷雲莊適用。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區
域
清
掃
︶ 

牆壁、地面、壁架
髒亂積垢，或放置
物品、廢棄物。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樓層人員全體扣罰。 

第四款 

寢室外公共浴廁
馬桶、垃圾桶髒亂
積垢，或放置物品
、廢棄物。 

300 擷雲莊適用。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樓層人員全體扣罰。 

第五款 

寢室外公共浴廁
鏡子、鏡台、洗手
台髒亂積垢，或放
置物品、廢棄物。 

300 擷雲莊適用。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樓層人員全體扣罰。 

第六款 
紗門及門上張貼
或懸掛物品。 

300 每人計。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寢全體人員扣罰。 

第七款 
鞋櫃上方、內部及
鄰近區域放置物
品、廢棄物。 

300 每人計。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寢全體人員扣罰。 

第
四
條
︵
寢

室
內
公
共
區
域
清
掃
︶ 

第一款 
寢室內地面或手
扶梯放置物品、廢
棄物。 

300 每人計。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寢全體人員扣罰。 

第二款 
寢室內公共浴廁
牆壁、地面、壁架
髒亂積垢。 

300 每人計。 該寢人員全體扣罰。 

第三款 
寢室內公共浴廁
馬桶、垃圾桶髒亂
積垢。 

300 每人計。 該寢人員全體扣罰。 

第四款 
寢室內公共浴廁
鏡子、鏡台、洗手
台髒亂積垢。 

300 每人計。 該寢人員全體扣罰。 

第五款 
寢室內公共浴廁
牆壁、地面放置物
品、廢棄物。 

300 每人計。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寢全體人員扣罰。 

第六款 
寢室內公共浴廁
馬桶、垃圾桶放置
物品、廢棄物。 

300 每人計。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寢全體人員扣罰。 

第七款 

寢室內公共浴廁
鏡子、鏡台、洗手
台放置物品、廢棄
物。 

300 每人計。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寢全體人員扣罰。 

第八款 
寢室內陽台髒亂、
放置物品或廢棄
物。 

300 每人計。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寢全體人員扣罰。 

第九款 
寢室內窗戶門窗
未上鎖、或窗簾未
拉開繫好。 

50 每人計。 該寢人員全體扣罰。 



第
五
條
︵
寢
室
內
個
人
區
域
清
掃
︶ 

第一款 

個人床位、書桌、
書櫃、手扶梯放置
物品、廢棄物(含
張貼物) 。 

300 

個人計。 
手扶梯扣罰適用
於擷雲莊、行雲
莊。 

 

第二款 

個人衣櫃、置物櫃
、鞋櫃放置物品、
廢棄物(含張貼物
) 。 

300 
個人計。 
鞋櫃扣罰適用於
行雲莊。 

 

第
六
條
︵
實
施
要
領
︶ 

第一款 
住宿保證金有效期為一學年，每學期結束或退宿時，實地檢查維護之狀況，統計使用電費
等，結果將列入記錄。 

第二款 

每學期結束時，檢查個人寢室及公共區域，統計使用電費等。二學期合併統計各違規情形
及應扣罰之條款後，於次學年開學公告，其扣罰金額於保證金中扣除，如保證金不足者須
補繳差額。（如僅住一學期者則扣罰金額於次學期公告，並進行保證金退費與補繳差額之
作業）。 

第三款 
檢查時會事先公告檢查日期，檢查不合格者 將拍照存證，並以當時檢查狀況為準，事後
清理歸位者不得據以更改扣罰數。 

第四款 
如累積應罰或預扣住宿保證金超過實繳數或經查有嚴重毀損，不堪修復，或過於髒亂，清
潔等費用扣除保證金仍不敷支付時，應繳納差額。 

第五款 
個人應保管及負責區域之公物，學期開始時以線上公物確認單進行確認，不接受以未告知
為由免除扣罰；惡意破壞公物情形嚴重者，將另案陳報，請勿以身試法。 

第六款 
上述扣罰標準除個人應負責部份外，公共區域部份如能舉證為何人（或數人）所為、且查
證屬實者，則扣罰該人（或該數人），不扣罰個人；如該人（數人）未住宿，則另簽報要
求賠償。但無法舉證或查證非屬實者，仍由該區域人員共同扣罰。 

第七款 
如個人違反上述扣罰標準第三條至第五條，且金額累積達八百元以上者，須依規定時限內
於校內學生宿舍區執行愛校服務四小時，未完成者改以行政處分。 

第八款 
中途退宿（非第二學期結束，如休、退學，及第一學期住宿、但第二學期不住）者，保證
金之退費（非休、退學、畢業因素退宿者，不退保證金）須與退住宿費合併申請（住至第
二學期結束者由生活輔導組另行造冊退費，免申請）。 

 

 



  

【附件四】 

國立東華大學起飛學生獎助學金辦法 
106.06.21 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6.11.29 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4.11 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9.19 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9.06.10 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9.09.23 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09.21 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09.21 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2.11.01 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3.10.09 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4.11.25 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生事務委員會修訂 

第一條 為減輕本校經濟不利學生(以下稱起飛學生)就學負擔，使其安心向學，特訂定本校起飛
學生獎助學金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包括下列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在學學生︰ 
一、符合學雜費減免之以下對象：包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或孫子女、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原住民籍學生等。 
二、符合教育部頒布之各項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三、家庭突遭變故或其他經學校審核確有特殊輔導需求者。 
四、懷孕或扶養3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五、其他符合教育部頒布之各類經濟不利條件之學生。 
六、符合以上條件之起飛學生，依經濟條件較為不利者優先補助。 

第三條 申請資格： 
凡符合第二條起飛學生身分類別認定之本校在學學生(含申請當年度內之起飛畢業

生，不含就讀於進修班、在職班、學分班或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遠距教學者)，需

於每學期開學後6週內與輔導老師諮詢（如導師、系上師長、指導教授、起飛計畫承

辦人等），繳交「學習輔導單」至承辦單位後即具申請資格。 
第四條 獎助類別： 

一、學業成績優異助學金(每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 
前一學期總成績達班級排名20%(含)以內並GPA達3.3(含)以上者。 

二、學業成績進步助學金： 
每學期成績較上一學期進步GPA0.3以上者。 

三、學習獎助學金：  
(一)跨域自主學習認證時數每學期30小時以上者。  
(二)參與校內指定培訓或輔導機制通過考核者。  
(三)經輔導老師(如導師、系上師長、指導教授、起飛計畫承辦人等)輔導

或參加起飛計畫辦公室辦理之自主學習輔導活動達10小時(含)者。 
四、優秀人才獎學金  

(一)幹部獎助：擔任學生團體幹部者(包括學生會、系學會、議會、立案

社團、任務型團隊等幹部)。 



  

(二)競賽獎助：參加國內外競賽之報名費、差旅補助(限國內)及獲獎者獎

助。 
(三)逐夢獎助：提出並執行有關社會服務、文化推廣等自我實現逐夢計

畫、或完成畢業製作者。 
五、實習獎助學金： 

參與系所畢業實習或個人自行安排職場實習達一定標準者(無支領薪資、

實習津貼補助及無學分)。 
六、專業技能檢定暨證照獎助學金： 

參與專業技能檢定或證照之報名費補助及考取獎助。 
七、安定就學獎助學金： 

重傷、重病住院醫療、家庭遭重大變故、或經學校審核同意(急難救

助)。 
八、其他起飛獎助學金： 

視年度輔導情況編列獎助學金項目。 
以上各項獎助學金金額，視年度預算另行公告。 

 

第五條 各類獎助學金申請辦法及申請程序，由學生事務處每年視起飛學生輔導效果及預算
情形訂定並辦理公告。 

第六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審查作業

要點」或「依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辦理。  
第七條 經費來源  

一、依教育部核定起飛計畫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內及高教深耕計畫附錄「提升

高教公共性：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之經費使用原則，以實

際核定金額為準。  
二、本校起飛計畫弱勢獎助學金募款專戶及未指定用途捐贈款項總金額百分之十五

以內。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議案彙整
	01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申請住宿及退費辦法（附件一）
	02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福利獎懲與考核辦法（附件二）
	03學生宿舍違約金罰款標準（附件三）
	04起飛學生獎助學金辦法（附件四）




